
English | Français | Español | Русский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学院主页 | 学院概况 | 公务员培训 | 研究生教育 | 教学一线 | 科学研究 | 决策咨询 | 开放办学 | 信息化工作 | 队伍建设

当前位置: 国家行政学院 > 决策咨询 > 咨询报告 > 

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两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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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目标任重道远。针对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我们提出如下两点建议。 

  一、将“行政首长出庭制”改为“行政首长旁听制” 

  近年来，行政审判中官民矛盾日益突出，化解纠纷的难度加大。《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要“认真做好行政应诉

工作,鼓励、倡导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要依法积极应

诉”,“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诉”。但是，全国不少地方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上升为“刚性”规定,要求行政首长出庭应

诉。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书面说明情况。建议将“行政首长出庭制”改为“行政首长旁听制”，设立灵活的行政首长旁听制度，精选案

例，注重实效，旁听一些案情重大、社会普遍关注、具有规范和教育意义的案件。第一，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现行《行政诉讼

法》并没有强制性要求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方法定代表人的行政首长必须出庭。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没有相关的强制性规定。而《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

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为诉讼。法律规定的诉讼代理人制度赋予了行政首长选择权，可以自由选择是自己出庭应诉还是让诉讼代理人出庭，这是

其受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第二，行政首长必须出庭不符合行政权的运行规律。行政首长需统一领导其所管辖范围内的各项行政工作，其工作重心是行政工

作的统筹和掌控，不可能也不需要对行政事务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熟悉。在实际的行政权运作过程中，执法行为往往是由行政机关普通工作人员实施。作为

行政首长，如何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保证行政行为果断迅速，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实现人员的最佳组合才是其法定职责。第三，行政首长出庭不一定有

利于纠纷的解决。行政首长相对于具体实施该行政行为的公务员来说，对事实经过的了解程度要远远低于具体实施者。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一

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别是在法庭诉辩过程中更需要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诉讼技术性，其诉讼能力远不及具体实施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务员或专业律师。

为了能够让行政机关积极认真应诉，提高应诉水平，应当建立完善的公职律师制度，培养出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法律专业队伍。这样将会比行政首长出庭

更为有效地促进行政诉讼的健康发展。从技术的角度看，合理的方式应该是行政机关委托两名代理人，即行政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和专业律师。 

  二、规范辅助执法人员的管理 

  近年来，联防队员、保安、辅警、协警、协管员等暴力执法、违规执法的事件屡见报端。例如，甘肃会宁交通协管员因处理交通事故不当引发群体性事

件，广州番禺辅警查车当街掌掴女车主，路政队员违规执法致无辜村民身亡，重庆学童不满城管执法被群殴。这些事件的发生，破坏了执法人员在群众中的

形象，引发部分群众与执法者冲突甚至对抗，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值得高度关注。辅助执法人员大量存在，参与各类执法现象非常普遍。然而，现有

法律法规对执法人员的规范，都是针对公务员或者其他正式执法人员的，没有辅助执法人员的法律规范和管理制度。辅助执法人员在法律上地位模糊。主要

承担辅助完成城市治安、交通、市容环卫、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的管理工作，行使的是清理、取缔、拆除等行政强制权和处罚权。辅助执法人员队伍整体素

质不高，辅警、协管员等职务保障的欠缺，成为制约辅助执法水平的瓶颈。一些聘用机关对辅助执法人员疏于监管、不管不顾，使其为所欲为，危害群众利

益。因此，需要强化辅助执法人员管理。第一，明确辅助执法人员的地位。建议在法律制度上明确辅助执法人员的地位，以奠定规范化管理的法律基础。统

一规定辅助执法人员的职责权限，明确哪些执法事项辅助执法人员可以参与，哪些执法事项辅助执法人员不能参与，辅助执法人员主要负责辅助哪些执法事

项。参照公务员管理模式，确定辅助执法人员归口管理，正式建立辅助执法人员的资格管理、档案管理、人事管理、业务管理、纪律管理等制度。第二，统

一辅助执法人员招录和管理。建议参照公务员管理制度，对辅助执法人员建立录用适合辅助执法业务要求的统一考试标准，对人员进行严格选拨、慎重录

用。不再实行“谁用工、谁招录”原则，改由当地人事部门统一录用。可由省、市政府规定统一的招考时间和考试内容，严格选拨标准和程序，从源头上保

证执法队伍的高素质。对辅助执法人员实行统一管理制度，具体事宜由聘用单位负责，即实行“大统一、小负责”的体制，以保障辅助执法人员管理有机

构、有经费、有培训、有标准，常态化和经常化。第三，建立完善的职务保障激励机制。收入无保障、安全无保障、出路无保障的“三无”状态，是不少基

层辅助执法人员的普遍心态。这种状况很难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到辅助执法人员队伍中来，也难以对优秀的辅助执法人员产生制度激励作用。建议建立经费

保障制度，参考公安经费保障机制现行的多级管理模式，按照一级政府一级预算方式，逐级保证辅助执法队伍的运转经费，同时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财力可能

的条件下，尽量加大对与辅助执法队伍的专项资金补助。建立科学合理的辅助执法人员的工资福利制度，对专职辅助执法人员实行月薪制，工资标准应能够

维持当地普通的生活水平。辅助执法人员作为执法人员的辅助力量，如果在执行勤务过程中发生意外，应当参照执法人员标准实行同等抚恤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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